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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

量发展的决策部署，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

束制度 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9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全国公共信用信息

基础目录（2021 年版）〉和〈全国失信惩戒措施清单（2021 年版）〉

的通知》（发改财金规〔2021〕1827 号）等政策文件有关要求，

我们编制了本清单,旨在进一步强化信用信息应用，完善守信激

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切实做好能源行业信用分类监管工作。清单

内容是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有关直属事业单位依据现行法

律法规、政策文件和国家能源局权责事项，以全国失信惩戒基础

清单为标准，按照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反映出的市场主体信用

状况（分为 A、B、C、D 四个等级），对能源行业市场主体实施守

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监管措施的指引，是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

监管机制的重要制度基础。

一、编制依据和基本概念

（一）编制依据。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

年）的通知》（国发〔2014〕21 号）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

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 号）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国发

〔2019〕18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能源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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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13〕51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构建以信

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5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 构建诚信建

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9 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和规范守信联合激励

和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财金规

〔2017〕1798 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全国公共信用信息

基础目录（2021 年版）〉和〈全国失信惩戒措施清单（2021 年版）〉

的通知》（发改财金规〔2021〕1827 号）

《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国能人事〔2013〕438 号）等。

《国家能源局所属事业单位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

规定》（国能人事〔2013〕458 号）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国家能源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指

引〉的通知》（国能发监管〔2017〕55 号）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能源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实施意见

（2016-2020 年）>的通知》（国能资质〔2016〕350 号）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能源行业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归集和

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国能资质〔2016〕388 号）

《 信 用 基 本 术 语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GB/T221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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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概念。

1.能源行业市场主体。根据《能源行业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归

集和使用管理办法》（国能资质〔2016〕388 号），能源行业市场

主体是指从事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等能源的生产、输送、供应、服务、建设等相关活动的法人，以

及上述单位法定代表人、生产运行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安全负

责人和财务负责人等相关执（从）业的自然人。

2.能源行业信用信息应用。指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有

关直属事业单位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和法定职责，对相关能源行业

市场主体按照其公共信用综合评价对应的不同信用分类等级，在

行政许可（审批），信用监管措施适用裁量，确定重点监管对象，

以及政府采购供应商、申请财政性资金项目、享受优惠政策和便

利措施、评先评优等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过程中采取不

同信用监管措施，实施差别化分类监管。

3.能源行业信用信息应用清单。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能源监

管机构和各直属事业单位依法定职责实施以信用为基础的分级

分类监管过程中，根据能源行业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分类，采取相

应信用监管措施的指引。

二、主要内容释义

能源行业信用信息应用清单由业务类别、应用事项、业务环

节、信用分类、信用监管措施和法规政策依据共 6 方面内容。

1.业务类别。指应用能源行业信用信息进行行政管理所属业

务领域的类别。本清单中“业务类别”对应《能源行业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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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行为清单（2022 年版）》中“类别”，包括电力安全类、

电力类、核电类、煤炭类、油气类、其他类等。

2.应用事项。指产生反映能源行业市场主体信用状况的信用

信息的具体业务事项。本清单的应用事项均为国家能源局权责事

项范围，包括行政许可（审批）、电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电力

市场监管、以及煤炭、油气及能源行业相关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等

领域，共收录 42 项应用事项。其中，法人 43 项，自然人与法人

共同适用应用事项 11 项。

3.业务环节。指应用事项在具体行政管理业务中应用所处的

阶段，包括行政许可（审批）、重点监管对象筛选、处罚裁量参

考、评优申报，以及政府采购供应商、申请财政性资金项目、享

受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评先评优等资格审查。

4.信用分类。指在应用事项中，根据能源行业信用信息平台

归集的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对市场主体的信用状况进行公共信用

综合评价后，按照信用等级分数划分为 A（86—100 分），B（71

—85 分）、C（41—70 分）、D（40 分及以下，存在严重失信主体

名单记录的市场主体均为此等级）四个等级。

5.信用监管措施。指根据不同等级的信用分类所采取的具体

行政管理措施，按照“行政许可”“行政处罚”“日常监管”“表

彰评优”和“其他”5 类进行归纳。

6.法规政策依据。指据以对市场主体实施守信激励和失信惩

戒及信用分级分类监管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或党中央、国务

院政策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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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2003 年 8 月 27 日第十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9 年 4 月 23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八部法律的决定》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2002 年 6 月 29 日第九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4

年 8 月 31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关于修改等五部法律的决定》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1999 年 8 月 30 日第九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7 年

12月 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

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计量法〉的决定》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02 年 6 月 29 日第九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2009 年 8

月 27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

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2014 年 8 月 31 日第十二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2021 年 6 月 10 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

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39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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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

见》（中发〔2016〕32 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

年）的通知》（国发〔2014〕21 号）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

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 号）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国发

〔2019〕18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

管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5〕51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构建以信

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5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

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2 号）

《电力监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32 号）

《电力企业信息报送规定》（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令第13号）

《电力企业信息披露规定》（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令第14号）

三、信用监管措施

对应本清单的应用事项，按照行政许可、行政处罚、日常监

管、表彰评优和其他共 5 类业务，根据能源行业市场主体的信用

分类，可采取具体信用监管措施共计 34 项。

（一）行政许可类。指在行政许可业务中，可以采取的信用

分类监管措施（5 项），具体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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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分类 信用监管措施

A

1.依法依规予以实施简化程序、优先办理、准予告

知承诺、绿色通道等便利措施。

B

C
2.严格按标准流程办理，不得实施简化程序或便利

措施。

D

3.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实行从严审查。

4.在信用修复前，不予适用实行“告知承诺制”的

证明事项。

5.在一定期限内依法禁止取得行政许可。

上述措施中，有关名词释义如下：

“告知承诺”，是指行政审批部门一次性告知企业办理资质

审批事项所应满足的审批条件，企业作出满足审批条件的承诺并

按要求提交申请材料，行政审批部门依据企业承诺和申请材料直

接办理相关资质审批手续。

“绿色通道”，是指对诚信企业简化审批程序，减少流转环

节，加快审批速度，特殊情况特事特办、随到随办。

（二）行政处罚类。指在市场主体受到各类行政处罚后，可

以对其采取的信用分类监管措施（5 项），具体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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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分类 信用监管措施

A 1.依法依规减轻或不予处罚。

B 2.依法依规从轻处罚或一般处罚。

C 3.列为重点监管对象。

D

4.依法依规从重处罚。

5.对被有关主管部门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市

场主体，按照全国失信惩戒措施清单实施惩戒措

施。

法人在一定期限内依法禁止直至终身禁止从事相

关生产经营活动；

自然人在一定期限内依法禁止直至终身禁止担任

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在一定期限

内依法禁止担任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

人。

依据《关于印发<国家能源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指引>的通

知》（国能发监管〔2017〕55 号），上述措施中，“减轻处罚”是

指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处罚幅度最低限以下，对当事人适

用的行政处罚；“从轻处罚”是指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处

罚种类和处罚幅度内，对当事人在几种可能的处罚种类内选择较

轻的处罚方式，或者在一种处罚种类中法定幅度内选择较低限至

中限进行处罚；“从重处罚”是在一种处罚种类中法定幅度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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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中限至高限进行处罚。

（三）日常监管类。指在重点检查、专项监管、“双随机、

一公开”抽查等日常监管过程中，可以采取的信用分类监管措施

（4 项），具体见下表：

信用分类 信用监管措施

A 1.包容审慎监管，给予免查或减少抽查频次。

B 2.简化监管程序，减少抽查频次。

C
3.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实施重点监管。提高抽查

频次和“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抽取比例。

D

4.实施严格监管，大幅度提高抽查频次及“双随

机、一公开”检查抽取比例，专项整治列为重点

监管对象。

上述措施中，有关名词定义为：

“包容审慎监管”，是指建立既有必要的“安全阀”和“红

线”、又能包容创新发展的审慎监管机制。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是指在依法开展监督检查时，采

取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的方式进行，并及

时公开检查情况和检查结果。

（四）表彰评优类。指在表彰评优活动中，可以采取的信用

分类监管措施（4 项），具体见下表：

信用分类 信用监管措施

A 1.优先推荐参与表彰评优，提高表彰评优的名次

http://wiki.mbalib.com/wiki/%E5%AE%A1%E6%85%8E%E7%9B%91%E7%AE%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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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级别，作为重点宣传对象。

B 2.正常参与表彰评优。

C
3.予以适当降低表彰评优名次和级别，或限制参

与表彰评优。

D
4.依法依规撤销其所获荣誉，一定期限内暂停或

取消其参加评先评优资格。

（五）其他类。指在政府采购供应商、申请财政性资金项目、

享受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等审查业务中，可以采取的信用分类监

管措施（18 项）。具体措施见下表：

信用分类 信用监管措施

A

1.优先选择为政府采购供应商。

2.优先准予财政性资金项目。

3.优先享受政府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

4.优先推荐或确认为示范项目。

5.依法依规予以实施简化程序、优先办理、准予

告知承诺、绿色通道等便利措施。

B

6.正常参与政府采购投标竞标。

7.可承担财政性资金项目。

8.可享受政府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

9.按正常程序推荐或确认为示范项目。

10.依法依规予以实施简化程序、优先办理、准予

告知承诺、绿色通道等便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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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1.依法暂停项目审批。

12.在一定期限内依法依规限制参与政府采购投

标竞标。

13.在一定期限内依法依规限制推荐或确认为示

范项目。

14.严格按照标准流程办理，不得适用简化程序或

便利措施。

D

15.在一定期限内依法依规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

动。

16.在一定期限内依法依规限制申请财政性资金

项目。

17.依法依规限制适用政府财政性支持措施等优

惠政策。

18.在一定期限内依法依规禁止推荐或确认为示

范项目。

19.对被有关主管部门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

市场主体，按照全国失信惩戒措施清单实施惩戒

措施。

根据信用监管实际情况，对同一市场主体可同时采取多项信

用监管措施，但不得与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相悖。

四、发布方式

本清单实施动态管理，由国家能源局定期更新并公开发布。


